非正常户公告
[bookmark: wszg]兴盟开 税告 〔2026〕6 号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下列纳税人被认定为非正常户，其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和发票暂停使用。
    特此公告。
                                    税务机关（签章）
[bookmark: year][bookmark: month]                               二〇二六 年 六 月 一日
非正常户纳税人
	序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
	身份证件种类
	身份证件号码证件号码
	生产经营地址
	非正常户认定日期

	1
	91152201MA0NED4A7D
	兴安盟春森民族木器加工有限公司
	刘凤岐
	居民身份证
	152201********0034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关店嘎查一小队
	2026-05-31 23:59:59.0

	2
	91152201MA13QYXQ9D
	内蒙古祥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孔繁林
	居民身份证
	152201********5512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城郊办事处联军村8组
	2026-05-31 23:59:59.0

	3
	91152201MACN3CTT03
	内蒙古文尔特电子商贸有限公司
	黄金焱
	居民身份证
	450922********313X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政府新区葛根庙镇乡土人才孵化中心17号工位
	2026-05-31 23:59:59.0

	4
	91152201MAENQCXF0P
	兴安盟寰雨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
	白雨
	居民身份证
	152201********053X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新城街道盛华东岸小区5号楼1-402室
	2026-05-31 23:5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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